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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附加康宁两全保险利益条款 

 
第一条  附加合同构成 
    国寿附加康宁两全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附加于国寿康宁定期重大疾病保险（以
下简称主合同）投保。本附加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国寿附加康宁两全保险利益条款（以下简称
本附加合同利益条款）、个人保险基本条款（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基本条款）、现金价值表、
声明、批注、批单以及与本附加合同有关的投保单、复效申请书、健康声明书和其他书面协议
共同构成。 
 
第二条  投保范围 
    投保范围与主合同相同。 
 
第三条  保险期间 
    保险期间与主合同相同。 
 
第四条  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的年生效对应日，本公司按主合同及本附加合同的所交保险
费（不计利息）给付满期保险金，本附加合同终止。 
 
第五条  保险费 

保险费的交付方式和交费期间与主合同相同。 
 
第六条  保险金申请所需证明和资料 

申请满期保险金时，所需的证明和资料为： 
1．保险单； 
2．申请人法定身份证明。 

 
第七条  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 

本附加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在要求解除主合同的同时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但投保人
不得单独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 
 
第八条  附加合同终止 
    本附加合同在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 
    一、主合同终止； 

二、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的情形。 
因主合同责任免除情形导致主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投

保人对被保险人故意杀害或伤害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退还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作
为被保险人遗产处理；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故意杀害或伤害造成被保险人患主合同所指重大疾病
的，本公司向被保险人退还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因主合同终止的其他情形导致本附加合同终止的，本公司不退还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第九条  附则 

一、本附加合同基本条款与本附加合同利益条款相抵触的，以本附加合同利益条款为准； 
二、凡本附加合同条款未约定事项，以主合同条款为准。若本附加合同条款与主合同条款

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条款规定为准； 
三、主合同无效，本附加合同亦无效；主合同效力中止，本附加合同效力亦同时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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